
从山西两起“强奸”案看司法活动释放的价
值导向作用

2 月 8 日，央视新闻公布山西“订婚强奸案”相关电梯

视频，再度将这起曾引发争议的案件推至舆论中心。

来源：央视新闻《法治在线》

舆论观点仍然分化明显

据悉，2025 年 4 月，山西订婚强奸案二审公开宣判，“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引发广泛讨论。当时，围绕这一

案件，舆论分化明显，支持者认为裁定维护了女性的性自主

权；反对者则聚焦彩礼、订婚等元素展开讨论，认为涉事女

性存在“仙人跳”“诬告”的嫌疑。

2 月 8 日，相关视频发布后，舆论观点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是有观点强调，订婚并不等于性同意，只要违背当事人意

志，即构成强奸，对“强奸罪”的判定不应被“关系特殊性”

https://weibo.com/2656274875?refer_flag=1001030103_


稀释。如《中国妇女报》微信公众号 2 月 8 日晚发布的评论

文章《关键证据首次曝光，再次印证山西订婚强奸案判决无

可辩驳》指出，男女婚恋的核心要义，永远是“自愿且明确

的合意”，任何违背他人意志的强迫行为，都是触碰法律红

线的犯罪之举。二是也有观点认为“诬告”“仙人跳”的现

象的确存在，并由此对现实中的“高额彩礼”“房子加名”

等在两性婚恋关系中时常引发争议的问题表示不满，如有抖

音网民称“说白了就是骗婚”“上嫁没机会，下嫁怕吃亏，

平嫁不甘心，不嫁又怕催。和富人谈爱情，和穷人谈金钱”。

三是有观点认为，公布的视频信息显示时间为“事后”，即

无法佐证涉事女性在“事前”表达了“不同意”的意愿。

另一桩山西案件：不起诉决定同样引发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订婚强奸案舆论再起波澜之前，同

样发生在山西的“女硕士失踪 13 年生育孩子”案也出现了

重要进展。

据极目新闻报道，1 月 22 日，女硕士卜某的哥哥透露，

涉案人员张某因涉嫌强奸罪被和顺县警方移送和顺县检察

院审查起诉。之后，检方对张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据《不起

诉决定书》，和顺县检察院认为，张某与卜某发生性关系并

育有子女，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主观上是为了和

卜某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见面后两三

个月、双方逐渐熟悉之后。此后张某一直照顾卜某日常起居、

熟悉了解卜某的生活习惯及喜恶，双方处于稳定的同居生活

状态。和顺县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决定对



张某不起诉，理由是：张某上述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

而对于曾分别强奸了卜某四次和三次的两名张姓村民，

检方以强奸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这一决定同样引发舆论强烈反应：

有观点指出，强奸罪的核心认定要素为“是否违背女性

意志”，而非“是否主观恶意”，检方的不起诉决定在事实

层面上违背了法律规定。如凤凰网旗下“风声 OPINION”公

众号在 1 月 28 日发文指出，学界和司法实务都认为，强奸

罪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而精神病人由于缺乏对自身受到

的性侵犯的属性和后果的理解能力，因此没有“性防卫能力”，

与其性交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知名网络博主郭庆梓

律师也接受采访表示，该案件中，卜某明显为无性防卫能力

者。他认为，就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检方“法定不起诉”

的理由无法让人信服。

也有观点认为，检方的“不起诉”决定来源于对地方政

府懒政的让步，如有网民称，“懒政，认为不起诉他，就可

以让他继续照顾女方和孩子。说白了就是不想承担起诉他后

的责任。”“风声 OPINION”公众号文章也有提及，这种无

罪化处理，反映了一种乡土的治理困境。在农村地区，让精

神病、智障妇女结婚成家的事情并不罕见。双方结婚成家，

既能让女方得到需要的照顾，也满足了男方“传宗接代”的

愿望，是一种现实的妥协与两全。如果官方强行通过司法否

定这种“互利互惠”，反而会招致民众的反对。



两起案件放在一起看：争议的核心在哪里？

虽然个案有个案的特殊之处，但在两起案件中，舆论争

议的核心焦点都触及强奸罪的认定问题。

在订婚强奸案中，司法机关采取了相对严格的保护性立

场，强调“违背意志”本身即构成犯罪；

在女硕士案中，检方则更侧重刑事证据的可证明性，对

“是否存在强制”保持高度谨慎。

正是在这种不同处理路径下，舆论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

势：一方面，有声音强调对女性性自主权的保护应当优先，

认为司法应释放明确信号，以维护法律底线；另一方面，也

有观点更关注证据和程序的严谨性，担心在证据尚存争议时

扩大入罪范围可能带来司法风险。

如果不对具体判决的公正性作评判，仅从公众反应来看，

舆论关于两起案件的争议本质上折射出司法裁量的不同价

值导向。订婚强奸案的裁定凸显了对权利保护的优先考量，

而女硕士案检方的不起诉决定则体现了更多的现实考量。两

种价值侧重点在舆论传播中被不断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舆情危机”在当下越来越受到各

方重视，但从本质来看，负面舆情更像是社会问题的一种外

在表现。公众对案件的热议不仅是对个案本身的关注，更折

射出社会对性别关系、婚恋观念、法律认知，以及司法权威

性等方面的整体认知与期待。在订婚强奸案和女硕士案中，

舆论争议表面上围绕“裁判结果”，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法

律规范、司法透明度、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等深层问题的关注。



司法判决不仅裁决案件，也在塑造社会风尚

司法判决不仅是对具体案件事实的裁定，更是一种社会

规范的传递。在涉及性侵、性同意等敏感问题时，判决的价

值导向直接影响公众对法律底线和行为准则的理解。

早在 2006 年，南京彭宇案中，法官一句“不是你撞的，

干嘛去扶？”击穿了社会道德底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如今，订婚强奸案和女硕士案引发的舆论风波，也再度体现

了司法裁量在公共认知中的“示范效应”。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围绕这类案件持续出现的舆论分歧，

也提示有关方面在证据呈现、裁判理由阐释和释法说理等方

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事实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案

件中，如何通过更充分的证据展示、更清晰的法律逻辑说明，

帮助公众理解司法判断的依据，是缓解误读、减少对立的重

要一环。只有让裁判过程和价值权衡更加可感、可理解，司

法结论才能在法律意义之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同时

也维护自身的公信力。

未来，也期待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强与社会的沟通，通过

规范、及时、权威的信息发布回应公众关切。在尊重司法专

业性的前提下，让法律判断更透明，让价值取向更清晰，有

助于引导理性讨论、凝聚社会共识。如此，司法判决不仅能

够定分止争，也能在复杂现实中持续发挥稳定预期、引领价

值导向的积极作用。


